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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6日讯 (记者 任小杰 )
1 5日上午，丁庄镇居民郑女士向本报反
映称，如果不按照指定日期缴纳取暖
费，延迟缴纳将向丁庄镇物业办公室支
付 1 0 0元人工费，郑女士想知道这个收
费是否符合规定。记者从广饶县物价局
了解到，此项收费违反规定，居民可拨
打 1 2 3 5 8投诉电话，会有专人对此事进
行处理。

1 5 日上午，郑女士拨打本报电话
称，她家门口在前几天张贴了一张通
知，通知上面的内容为“ 2 0 1 5年供热价
格参照市、县供热价格，经镇政府研究
决定，执行标准按建筑面积收取，整个
供热期住宅暂定为 2 2元 /㎡，非住宅暂
定为30元/㎡。(如市、县供暖价格在此基
础上上浮或下调，根据市、县要求补齐
供暖款或适当延长供暖期 )收费时间：
2 0 1 5年1 1月6日-11月1 2日。1 1月1 6日后
缴纳取暖费的，需另加100元人工费。”

记者从丁庄镇一住宅小区看到单
元门上确实张贴着一张通知，上面写着
1 6日以后缴纳取暖费的加收1 0 0元人工
费，收费单位为丁庄镇物业管理办公室
(镇便民服务大厅一楼东侧 )，并加盖有
丁庄镇城建办的公章。

记者联系丁庄镇政府，一位工作人
员称，她也不清楚这 1 0 0元的人工费具
体是按照什么标准来收取的，她家的门
口也张贴着一张这样的通知，并建议记
者联系丁庄镇城建办了解情况。

丁庄镇城建办一位接电话的工作
人员称，详情可咨询镇物业管理办公
室，收费由物业执行。

记者拨打通知上所写的丁庄镇物
业管理办公室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广饶县物价局一位李主任称，丁庄
镇在收取取暖费时，加收 1 0 0元人工费
属于违规行为。无论何时缴纳取暖费，
相关部门都不应该额外收取人工费，针
对此类乱收费现象，居民可拨打 1 2 3 5 8

价格举报电话进行投诉，会有专人前往
处理。

丁庄镇物业办公室的人工费为啥这么贵？

过了 16 号交取暖费加收 100 元

本报 11 月 16 日讯(记者 段学虎
崔立慧 孙川) 16 日，东营市物价局发
布《关于调整中心城区居民住宅供热价
格的通知》，确定了最新的供热价格。根
据《通知》，按建筑面积收费的供热价格
下调 3 元/平方米；实行基本热价和计量
热价相结合的两部制热价的，基本热价
由 7 . 2 元/平方米调整为 6 . 3 元/平方米，
计量热价标准由 0 . 154 元/千瓦时调整为
0 . 135 元/千瓦时。

16 日上午，一位前往市供热处交取
暖费的市民发现，已经交了七八年的每
平方米 24 元的取暖费悄然变了，“今年
的取暖费少交了三百多元”。

记者从东营市供热处获悉，16 日起
市供热处服务范围内热用户可以按照 21

元/平方米的价格交取暖费了。同时，东
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供热处正在进行系统
调试，近期开发区居民也将能够按照新
价格交费。

上周，东营举行了城区供热价格听证
会，初步确定的两套方案中，第二套方案
即为居民用热每平米降价 3 元。据了解，
市供热处及开发区供热处正在研究退费
方案，已经按照 24 元/平方米的价格交费
的居民请注意保存好交费凭证。市供热处
工作人员表示，要么按照多退少补原则，
要么折算到第二年的取暖费中。

而对持有《山东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证》或《山东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证》的居民，住宅供热终端销售价格按
面积计算的由 16 元/平方米调整为 13 元/

平方米；集中供热到居民小区换热站的趸
售供热价格按面积计算的执行 19 元/平
方米，终端用户供热价格执行 21 元/平方
米，其中 2 元/平方米价差作为转供企业
由换热站到终端用户的运行费用。

另外，今年市供热处正在搭建网络缴
费系统平台，如果平台试运行稳定，明年
将可能实现网络交纳取暖费。

降了 3 元，取暖费每平 21 元
热计量：基本热价 6 . 3 元/平方米，计量热价标准 0 . 135 元/千瓦时

东营市供热处营业室
内，交费的居民已经不多。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

居民 1 6 日交取暖费
时，已经变成了 2 1 元/平方
米。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

供
暖
热
线

8065000

说好的今年供暖，但暖气迟迟不热
小区来暖前，开发商“报销”八成电费
本报记者 解岩

近日，格林盛景小区业主向本报反映，今年的供暖季他们小区并没有按时供
暖。“天在渐渐变冷，可是小区却不能按时供暖。”对此，格林盛景小区开发商在小
区内张贴了供暖工作进展公示，并保证今冬业主供暖。

小区未按合同按时供暖 业主担心没暖难过冬

“合同写明 2015 年-2016 年采暖季供暖，但现
在还是没落实，达不到供暖条件，不能供暖。”近
日，格林盛景的一名业主向本报反映，天气渐冷，
而他所居住的小区还无法供暖。

16 日上午，记者来到该小区，一位业主介绍，
他是去年春天购买的新房，今年五月份交房装修
后入住，“当时合同上注明了会在 2015 年到 2016

年采暖季供暖，我就退掉外面租的房子带着老人
孩子搬了进来，可是没想到竟然不能按时供暖。这
冬天没暖气，家里的小孩、老人怎么受得了。”

李女士是在 10 月份入住的格林盛景小区，
“在搬进来之前我就听说了今冬小区不能正常供
暖，本想把外面已经到期的租住房再多租一个冬
天，可是条件不允许，我就和丈夫搬了进来。”李女
士表示，孩子在外上学，家中只有她和丈夫两人居
住，“冬天没有供暖肯定是会冷，现在在家就要穿
着外套才行，好在我家里没有老人，孩子也外出上
学了，我和丈夫咬咬牙也就熬过去了。”

小区另一位业主表示，业主曾几次集体找到
开发商，但均未得到满意的答复。

开发商作出答复 预计 12 月底供暖
小区业主高先生告诉记者，大约三天前，小区

业主又一次找到了开发商，现格林盛景小区开发
商山东众城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已针对业主所反映
的情况做出了回应，并以公示的形式张贴在了小
区的楼宇门上。随后，记者在小区多栋楼房的楼宇
门上都发现了开发商所张贴的“格林盛景供暖工
作进展公示”。

据记者了解，格林盛景小区的热源接入的是
胜利电厂三期，而当前胜利电厂三期 5 号机组正
在调试运行中，胜利电厂三期新增设西主管线施
工也正在积极推进，做好注水试压准备工作。小区
开发商表示，在供暖西主管线铺设完成后，热电三
期调试稳定运行，小区即可供暖，“目前日期大体

定在 12 月底，开发商方面也在积极推进小区供暖
前各项准备工作，保证今冬业主供暖。下一步，我
们将准备换热站启动、二级网冲洗、供暖户试压一
系列供暖前期工作。”

针对格林盛景小区供暖延后未能正常享受采
暖服务的住户，开发商也已制订了相应的解决措
施。在供暖期限开始至小区实际供暖日期结束，未
享受供暖服务的住户，开发商承诺承担业主在此
期间所产生的电费的百分之八十。

“这次开发商给出了明确的答复，虽然不能按
时供暖，但解决问题的方式作为业主我是比较满
意的，这样一来，我们业主心里也就舒坦了。”李女
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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